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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广西茶业协会和广西标准化协会共同提出。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茶叶科学研究所、广西壮族自治区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广西职

业技术学院、广西广茗投资有限公司、广西绿异茶树良种研究院、广西标准化协会、广西-东盟食品检

验检测中心、广西茶业协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亚热带作物研究所、广西农垦茶业集团有限公司、广西壮

族自治区标准技术研究院、广西壮族自治区计量检测研究院、广西协致标准化认证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

司、柳城县国营伏虎华侨农场茶厂、广西金秀县瑶山王茶业有限公司、昭平县象棋山茶叶有限公司、桂

林桂之韵茶业有限公司、广西三江县牙己苗山古茶茶业有限公司、广西嘉成农产品有限公司、广西明珠

农业农村发展研究院、广西南山白毛茶茶业有限公司、广西茗桂茶业有限公司、贺州市绿谷种植专业合

作社、广西昭平县将军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三江侗族自治县仙池茶业有限公司、三江县侗兴源农业综

合开发有限公司、三江县民兴茶叶专业合作社、广西武鸣大明山感仙茶厂、广西八桂凌云茶业有限公司、

广西贵港市金达绿色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广西凌云县金字塔白毫茶业有限公司、贵港市覃塘区黄练镇桂

鑫茶叶种植专业合作社。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助生、缪璐、陈恩海、黄林华、陈佳、覃福方、刘珈伶、彭靖茹、杨金伟、

唐永宁、吴媚、李茂、黄水有、庞月兰、李福、叶靖平、邓慧群、覃秀菊、李海霞、李淑斌、黄海珍、

乔双雨、覃榆茏、古能平、马婷婷、吕仕军、张海殷、李中山、黄学军、廖子祎、韦克英、袁冬寅、温

立香、黄寿辉、黄爱香、黄佑红、杨婷、何海华、陈韵、方本心、莫宇宁、刘宗钊、冯英华、龙善辉、

李秋燕、黄春华、谢雨、张廷猛、黄彩标、滕秋、张国富、莫保治、吴顺科、韦江宁、肖小雪、黄伟亮、

吴廷帅、韦芳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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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优质绿茶 

1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广西优质绿茶的术语和定义，规定了广西优质绿茶的感官、理化指标、食品安全指标

等技术要求，描述了相应的检验方法和检验规则，规定了标签、标志、包装、运输、贮存、保质期等方

面的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广西行政区域内生产的优质绿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500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GB 500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灰分的测定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T 8302  茶  取样 

GB/T 8303  茶  磨碎试样的制备及其干物质含量测定 

GB/T 8305  茶  水浸出物测定 

GB/T 8309  茶  水溶性灰分碱度测定 

GB/T 8310  茶  粗纤维测定 

GB/T 8311  茶  粉末和碎茶含量测定 

GB/T 8313  茶叶中茶多酚和儿茶素类含量的检测方法 

GB/T 14456.1  绿茶  第1部分：基本要求 

GB/T 14487  茶叶感官审评术语 

GB/T 23776  茶叶感官审评方法 

GB/T 30375  茶叶贮存 

GH/T 1070  茶叶包装通则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3 术语和定义 

GB/T 1448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广西优质绿茶  premium green tea 

以广西行政区域内采摘的单芽、一芽一叶、一芽二叶的茶树芽叶为原料，经摊青、杀青、揉捻、做

形、干燥等加工工艺制成的，产品质量符合本文件要求的绿茶产品。 

4 要求 

4.1 基本要求 

应符合GB/T 14456.1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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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感官要求 

应符合表 1的规定。 

表1 优质绿茶感官要求 

级别 

项目 

外形 内质 

条索 整碎 净度 色泽 香气 滋味 汤色 叶底 

特级 

条形 紧细、显毫 

匀整 洁净 
银绿、翠

绿、润 

花香、果

香、栗香、

嫩香、毫

香、高锐、

馥郁、持久 

鲜爽、鲜醇 

嫩绿、碧

绿、清澈、

明亮 

嫩绿匀整、

明亮 
扁形 扁平挺直 

螺形 
紧细卷曲、

紧结 

一级 

条形 紧结、有毫 

匀整 匀净 
墨绿、深

绿、绿润 

栗香、花

香、清香、

香高持久 

浓醇、醇

厚、浓厚、

回甘 

绿明亮、黄

绿明亮 

嫩绿完整、

明亮 
扁形 扁平直 

螺形 
螺形卷曲、

颗粒紧实 

4.3 理化指标 

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优质绿茶理化指标 

项目 指标 

水分/（g/100
 
g）                          ≤  7.0 

总灰分/（g/100
 
g）                        ≤ 7.5 

粉末/（g/100
 
g）                          ≤ 1.0 

水浸出物/（g/100
 
g）                      ≥ 38.0 

粗纤维/（g/100
 
g）                        ≤ 15.0 

酸不溶性灰分/（g/100
 
g）                  ≤ 0.5 

水溶性灰分，占总灰分/（g/100
 
g）          ≥ 45.0 

水溶性灰分碱度/（g/100
 
g） ≥1.0

a
；≤3.0

a
 

茶多酚/（g/100
 
g）   ≥ 

大叶种 17.0 

中小叶种 15.0 

儿茶素/（g/100
 
g）   ≥ 

大叶种 11.0 

中小叶种 8.0 

注： 茶多酚、儿茶素、水溶性灰分、水溶性灰分碱度、酸不溶性灰分、粗纤维为参考指标。 
a 当以每 100

 
g 磨碎样品的毫克当量表示水溶灰分碱度时，其限量为：最小值 17.8；最大值 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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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食品安全指标 

4.4.1 应符合相关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4.4.2 污染物限量应符合 GB 2762的规定。 

4.4.3 农药最大残留限量应符合 GB 2763 的规定。 

5 检验方法 

5.1 感官要求 

按GB/T 23776的规定进行。 

5.2 理化指标 

5.2.1 水分 

按GB 5009.3的规定进行。 

5.2.2 总灰分、酸不溶性灰分、水溶性灰分 

按GB 5009.4的规定执行。 

5.2.3 水溶性灰分碱度 

按GB/T 8309的规定执行。 

5.2.4 粉末 

按GB/T 8311的规定执行。 

5.2.5 水浸出物 

按GB/T 8305的规定执行。 

5.2.6 粗纤维 

按GB/T 8310的规定执行。 

5.2.7 茶多酚和儿茶素 

按GB/T 8313的规定执行。 

5.3 食品安全指标 

5.3.1 按相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规定执行。 

5.3.2 污染物限量按 GB 2762的规定执行。 

5.3.3 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按 GB 2763的规定执行。 

6 检验规则 

6.1 组批 

以同一茶树、同一批且同等级投料生产或同一批次加工过程中形成的独立数量的产品为一个批次。

同批次产品的品质和规格应一致。 

6.2 取样和试样制备 

6.2.1 取样按 GB/T 8302的规定执行。 

6.2.2 试样制备按 GB/T 8303的规定执行。 

6.3 出厂检验 

6.3.1 每批产品均应做出厂检验，经检验合格签发合格证后，方可出厂。 

6.3.2 出厂检验的项目为感官要求、水分和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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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型式检验 

6.4.1 型式检验项目为本文件规定的全部项目。 

6.4.2 型式检验应每年进行一次，有下列情况之一时，亦应进行型式检验： 

a) 产品试制、正式投产时； 

b) 更换设备或长期停产再恢复生产时； 

c)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d) 国家市场监督机构提出要求时。 

6.5 判定规则 

6.5.1 凡劣变、有污染、有异气味或安全指标不合格的产品，均判为不合格产品。 

6.5.2 理化指标有一项不合格或感官指标不符合判定级别的，应在原批产品中加倍抽取样本复检，复 

检仍不合格的，该批产品判为不合格产品。 

7 标签、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7.1 标签、标志 

7.1.1 产品销售包装标签应符合 GB 7718 的规定。不符合本文件规定要求的绿茶产品，不应使用本文

件规定的绿茶产品名称。 

7.1.2 运输包装图形标志应符合 GB/T 191的规定。 

7.2 包装 

7.2.1 销售包装、运输包装应符合 GH/T 1070的规定。 

7.2.2 净含量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7.3 运输 

运输工具应清洁、卫生、无异味、无污染。运输时应防雨、防潮、防曝晒。不应与有毒、有害、有

异味、易污染的物品混装、混运。 

7.4 贮存 

应符合GB/T 30375的规定。 

8 保质期 

企业可根据自身产品质量状况确定保质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团体标准  

广西优质绿茶

 T/GXAS 248—2021

广西标准化协会统一印制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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